岳阳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评价报告综述

一、单位概况

（一）单位的基本情况

岳阳县自然资源局主要职责：依法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地、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负责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负责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负责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负责制定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计划和近期建设规划，制定土地利用及储备供应、矿产资源保护利用、基础测绘、新增建设用地等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参与城市发展年度建设计划及实施工作；负责城乡规划区内的规划实施；负责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负责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负责管理地质勘查行业和全县地质工作；负责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负责矿产资源管理工作；负责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负责贯彻执行征地拆迁有关法律法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拟定有关征地拆迁安置的制度和规定及配套办法；根据授权，负责对乡镇政府及相关部门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自然资源、国土空间规划重大政策、决策部署及法规规章执行情况进行督察；承担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承担县禁违拆违治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自然资源领域关于国土、规划、矿产、征拆等方面的行政执法；完成县委和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全局下设22个内设股室和9个二级机构、17个乡镇自然资源所，共有在职人员357人，其中：在编人员337人（行政编制人员42人、事业编制人员295人），无编人员20人，退休人员85人。

2024年工作目标任务：

目标1：争取全县土地、矿产资源出让收入达到4亿元。                                                                                           目标2：全县土地、矿产违法行为下降30% 。                                                                    目标3：完成全县建设用地报批1000亩。                                                                     目标4：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和社会公众满意度达到预期目标。     

（二）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面和主要内容

2024年岳阳县自然资源局总支出8881.78万元，其中：①基本支出5886.27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一般商品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②项目支出2995.51万元，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村庄规划编制、生态修复项目、卫片图斑、地质灾害防治、耕地保护、耕地进出平衡、耕地开发、田长制、岳阳县国土空间基础平台、铁塔监测等项目支出。

二、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4年岳阳县自然资源局基本支出共计5886.27万元，主要用于人员支出4193.52万元，公用支出1692.75万元。全局系统“三公经费”支出14.0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4.79万元。年初我局制定了《岳阳县自然资源局2024年经济目标任务实施方案》，制订了各部门的经费预算，既明确了各二级机构非税收入任务，又提出了各部门开支经费基数及“三公经费”控制标准。

（二）项目支出

1、2024年我局项目支出2995.51万元，其中：田长制工作经费、园地林地草地分等定级、岳阳县生态保护修复规划、耕地管护经费421.13万元，岳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变更调查等356.80万元，拨付21宗退出关闭采矿权资金28.50万元，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131.09万元，岳阳县国土空间基础平台、铁塔监测、退还保证金249.32万元，不动产登记信息专项建设62.60万元，新墙河流域生态修复项目652.70万元，岳阳县城及建制镇基准地价更新10.00万元，地质灾害防治和技术支撑服务127.00万元，耕地保护、耕地进出平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218.86万元，耕地开发项目737.51万元。
三、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

我局根据上级有关部门对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要求，根据业务需要和工作要求，采取机关各股室、二级机构分工、合作的办法，对有关专项工作进行组织管理。

1、耕地开发专项、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专项由局耕保股负责组织，岳阳县土地整理复垦中心配合开展工作；

2、土地整理复垦、生态修复专项由局耕保股负责组织，岳阳县土地综合整治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3、土地出让专项由局地产股负责组织，岳阳县土地储备中心、岳阳县国土资源交易中心配合开展工作；

4、地质灾害防治专项由局地环股负责组织，岳阳县地质环境监测站负责具体实施；

5、卫片图斑、矿产资源整治专项由局矿产资源管理股、自然资源督察股负责组织，岳阳县国土资源监察大队负责具体实施。
（二）专项管理情况分析

为了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做到依法、依规、合理地安排和使用专项资金，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对专项资金的规定，我局从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资金安排、资金监督和管理、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等方面入手，全面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先后制订了《关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工程款拨付程序的规定》、《关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工程变更和增加工程管理规定》、《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岳阳县环洞庭湖重大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的通知》、《岳阳县国土资源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资金管理制度，从资金申请、安排、拨付、审批、监管等多方面进行管理，以确保项目资金在健全、有序的管理制度下运行。

为了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有效控制项目资金的投向和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我局对专项资金进行全程跟踪管理，严格按照相关的资金管理制度和财务审批程序拨付和使用资金，确保了资金安全。在账务管理上，按项目单独设立专账，做到了专款专用；在资金拨付时，全部项目资金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全部采用转账方式进行支付，确保了资金的安全使用；在工程款拨付上，我局由分管局长、项目承担单位负责人和现场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所签定的施工合同，根据工程的施工进度严格审查、分批付款；在资金管理上，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规定和国家有关财纪法律、法规的规定的内容开支各项费用，随时掌握资金动态和使用范围，严格按照预算合理控制开支额度，使项目专项资金得到充分、合理、有效地使用。

四、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社会效益

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保持全县土地利用的良性循环，确保全县耕地、建设用地的动态平衡。

（二）经济效益

土地收益效果显著且稳定增长，矿产资源交易市场规范且得到合理开发利用。

（三）生态效益

耕地得到严格保护，通过土地整理使农田水利设施得到明显改善，通过地质灾害防治和治理，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同时使受灾区及时得到了有效治理，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四）可持续影响

通过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了国土、矿产资源，耕地得到严格保护，保证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通过土地整理，改善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通过地质灾害防治和治理，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同时使受灾区及时得到了有效治理，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1、非税收入执收任务难以完成。

因国家政策调整，我局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已基本上全部取消，非税收入大幅度减少，造成非税收入执收难度加大，执收任务难以完成。
实际操作过程中，预算执行难度大，实际支出难以完全按照年初预算执行。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开源节流，以优质服务提高经营服务性收费收入，同时严格控制非生产性支出。

2、建议县财政将我局干部职工全部纳入财政全额预算，增加财政预算拨款。

3、加强预算管理，进一步细化预算支出科目，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控制支出。

岳阳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5月18日

